
检查合格标准 025：

1.检查单：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

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：驾驶员培训内部管理

3.检查项：档案管理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按规定建立教学车辆技术档案

5.检查标准：

《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车技术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京交运发〔2018〕105 号）

第七条 驾培机构应当建立教练车技术档案制度，实行

一车一档。档案内容应当主要包括：车辆基本信息、车辆保

险、车辆定期安全技术检验、车辆维护和修理（含《机动车

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》）、车辆主要零部件更换、行驶里程、

对车辆造成损伤的交通事故等记录。档案内容应当准确、详

实。


